市管道路照明日常维护采购需求

一、项目服务范围、内容及目标要求

1.服务范围

（1）道路照明设施养护维修作业范围包括：市管快速路、市管公路，黄浦、静安、长宁、徐汇、杨浦、虹口、普陀、闵行等区区管城市道路和区管公路，以及移交市管的地道、跨江桥隧，合计285006万盏，以及养护期间采购人新接管的设施，不含综合杆设施。

★不得对本项目中灯盏养护的数量进行缩减，否则视为投标不响应。

（1.1）257243盏为质保期外灯盏数，其中2万盏水泥杆路灯，该路灯为和市电力公司电力设备共杆架设。其养护内容包含架空线路作业、电力杆上作业，涉及架空引下线、电力装置等电力工程专业内容的，需严格按照电力承修相关规范进行养护作业；

（1.2）16258盏为质保期内灯盏数；

   （1.3）11565盏为临时移交灯盏数，需要进行日常巡视和应急抢修等工作。

（2）道路照明设施包括：控制设备（含照明控制箱、控制站、路灯箱变等，不包括综合电源控制箱、综合设备箱）、灯杆（不包括综合杆）、灯叉、灯具(含街坊灯)、路灯井（盖）、工作井、分支箱、预埋管、线缆、单灯集中器、单灯控制器及有关附属设施等。（以下统称“市管道路照明设施”）。

（3）市电力公司与采购人的责任分界点为计量表后10公分处，分界点前为电力公司负责，分界点后为本次服务范围。

2.服务内容

（1）日常养护：根据《道路照明设施运行养护标准》（以下简称“养护标准”）和采购人的管理需求，中标人对养护维修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巡修，巡检，投诉处置、故障报修，抢修，重大节日（活动）保障，应急保障，信息平台的应用和数据更新，设施整洁完好，资产管理等日常养护工作及相关管理工作；

（2）专项养护：涉及补灯、灯容灯貌提升、照明设施安全提升及照明数字化管理等施工内容，需严格按照城市与道路照明工程相关规范进行施工。

3.服务目标要求

（1）中标人的服务内容应满足但不限于下述“服务目标要求”中的条款，保证市管道路照明设施日常养护管理工作安全规范，且必须符合附件1所列的标准、规范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相关标准、规范及规范性文件在合同期间更新的，按新标准要求执行。

（2）中标人应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确保采购人市管道路照明设施安全生产运行，努力降低生产运行成本费用，并达到如下养护目标：

1）道路照明设施的亮灯率不应低于99%。

2）道路照明设施的设施完好率不应低于98%。

3）信访及投诉处置率应达到100%。

4）及时修复率应达到100%。

（3）城市地道、跨江桥隧设施除应达到上述重点区域服务目标外，如单条隧道内路灯发生连续3盏及以上失明，应立即安排相关修灯手续事宜（应急封道路）和制定修灯计划，将失明灯盏数及时修复。

二、项目管理要求

1.基本要求

（1）应遵守国家、地方有关法律、法规、行业规范和采购人的有关管理办法，对市管道路照明设施开展日常养护管理工作的权利。

（2）严守安全底线，严禁在运行维护过程中发生任何安全事故，严禁发生由道路照明设施运行维护不到位导致的行人及车辆等第三方的安全事故，若发生上述第三方安全事故，由中标人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并负相应的法律责任。

（3）应做好市管道路照明设施的日常运行维护和应急抢修工作，及时处理市管道路照明设施的运行问题，确保市管道路照明设施安全可靠运行，为各种车辆的驾驶人员以及行人提供良好的视觉环境，达到保障交通安全、提高交通运输效率、方便人民生活和美化城市环境的目的。

（4）应严格按国家、上海市有关规定进行养护维修及运行管理，并无条件地接受招标单位、项目监理单位、审计单位等对项目质量、进度、造价、安全、现场文明施工等方面的考核与监督管理。

（5）利用信息化、数字化手段加强道路照明设施运行维护项目的管理，编制专项信息化管理方案，充分利用信息化、数字化手段辅助开展各类道路照明设施的日常养护及专项维修工作，同时完善运行维护的各类台账。

（6）应安排符合要求的人员参与养护工作。管理及作业人员应满足工作所需的资格要求，包括行业管理单位已经或未来发布的资格要求，工作期间应保证足员足时到岗。

（7）应具备养护工作所需的各类机械、车辆、设备及场地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各类登高车辆（满足所有养护场景要求），能够满足各类城市道路通行的发电车辆，相关车辆具备GPS功能且接入采购人的道路照明信息化平台，满足检测要求的照度计、万用表、钳形表、坐标测量设备等，以及固定且满足存放照明相关物资（包括废旧设施）要求的仓储场地等。

（8）应具备养护工作所需的协调能力，包括与绿化、道路、交警、街镇、社区等部门及热线报修人的协调能力，能够办理养护工作所需的各类手续，妥善处置热线工单。

2.巡修要求

（1）重点区域道路照明设施的巡修周期不应超过1周。

（2）一般区域道路照明设施的巡修周期不应超过2周。

其中高杆灯巡修周期不应超过1周，每季度应至少进行一次升降检查和保养工作。

3.巡检要求

	道路照明设施分级
	设施类型
	巡检周期

	重点区域道路照明设施
	灯具
	2周

	
	灯杆
	2周

	
	照明控制箱（外观）
	2周

	
	照明控制箱（精细化）
	3个月

	一般区域道路照明设施
	灯具
	1个月

	
	灯杆
	1个月

	
	照明控制箱（外观）
	1个月

	
	照明控制箱（精细化）
	6个月


对设施缺陷进行逐项检查、检测和记录，并通过一般维修手段消除缺陷。对缺陷及其原因进行登记和分类，跟踪缺陷自上报至消除的全过程，实施缺陷管理。要求如下：

	道路照明设施分级
	缺陷等级
	处置时间

	重点区域道路照明设施
	危急缺陷
	24h

	
	严重缺陷
	3天

	
	一般缺陷
	2周

	
	轻微缺陷
	一个巡检周期

	一般区域道路照明设施
	危急缺陷
	24h

	
	严重缺陷
	1周

	
	一般缺陷
	1个月

	
	轻微缺陷
	一个巡检周期


存在安全隐患的缺陷，应当在发现隐患2h内消除安全隐患。

4.投诉处置、故障报修要求

（1）处理来自12345、12319、各区网格、监控告警和电话报修的投诉案件，及时前往现场查看情况，及时反馈至投诉人。

（2）按采购人要求配合调查非市管照明设施的投诉。

（3）及时修复投诉报修，工单、故障报修修复时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1）单灯故障报修，应在24 h内修复。

2）重点区域的系统故障(不可抗力除外)，应在24h内修复。

3）一般区域的系统故障(不可抗力除外)，应在48h内修复。

4）重大节日、重大活动和危及人身、交通安全的事件，应立即组织修复。

5）因照明设施被盗或道路挖掘等引起的故障，应及时采取安全措施，并在具备修复条件后3 d内修复。

6）强台风、强降雨等不可抗力造成的严重故障或损坏，应在5 d内修复。

7）因特殊情况无法按时修复的，应及时提出延期申请。

（4）配合采购人完成本市道路照明投诉托底处置工作。

（5）中标人应有能力处置一般投诉工单，对疑难投诉工单提出建议处置方案，供采购人决策。

5.抢修要求

（1）道路照明系统性故障或照明设施出现危及行人、行车或环境安全的事件，应急抢修到场时限要求如下。

	道路照明设施分级
	空间区域
	应急抢修到场时限

	重点区域道路照明设施
	中心城区（外环高速以内）
	不应超过1h

	
	非中心城区
	不应超过2h

	一般区域道路照明设施
	中心城区（外环高速以内）
	不宜超过1h

	
	非中心城区
	不宜超过2h


6.重大节日（活动）保障

在重大节日（活动）前，根据采购人要求编制方案，在重大节日（活动）开展过程中落实方案。

7.应急保障要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和《上海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要求中标人应针对道路照明设施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的类型编制应急预案。

8.信息平台应用和数据更新

中标人的管理和作业人员应具备信息系统的操作能力，通过采购人的信息管理平台完成日常养护工作。

9.设施整洁完好

根据上级单位管理要求对重点区域、重要场所的灯杆、控制箱等设施进行保洁、涂装及标识补贴，确保照明设施外观整洁，设备完好。

10.资产管理有关要求

（1）做好设施数据更新，确保账实相符。

（2）落实废旧设施仓储。

（3）配合资产评估。

11.相关管理工作

（1）架空线入地和杆箱整治工作中有关设施交底、安全交底、验收接管等配合工作。

（2）新建、改扩建工程的道路照明设施的移交接管等配合工作。

（3）采购人建设的道路照明设施专项改造工程的相关配合工作。

（4）配合采购人开展各类道路照明设施管理工作，完善市管道路照明设施中设备的技术档案。

（5）用信息化、数字化管理手段不断提升养护管理工作水平。

（6）违规道旗等外挂设施的拆除工作。

（7）根据最新电量检查制度每月开展道路照明设施用电量的检查上报工作。

（8）需配合采购人委托的专业检测单位做好各项专项检测工作和技术分析工作。

12.专项养护要求

为进一步提高市管道路照明设施养护精细化管理水平，涉及补灯、灯容灯貌提升、照明设施安全提升及照明数字化管理等施工内容，需严格按照城市与道路照明工程相关规范进行施工。预计工作内容和工作量见下表：
	序号
	专项养护项目
	单位
	数量
	备注

	1
	补灯杆
	杆
	40
	针对养护工作及市民报修中发现的照明较暗的路段，进行局部增设灯杆（不含灯具）。具体内容包括安装及拆除灯杆、基础（含接地极）、路灯手井、管道、电缆敷设及拆除

	2
	补灯具
	盏
	100
	针对养护工作及市民报修中发现的照明较暗的路段，进行局部增灯具（不含灯杆）。具体内容包括安装及拆除灯具（含接线盒、灯线）、安装支架（含横担白料）

	3
	灯容灯貌提升
	杆
	2000
	对钢杆路灯灯杆表面油漆破损严重或锈蚀的，进行油漆防锈蚀处理。具体工序为灯杆表面除锈打磨(St2标准)，环氧防锈底漆一层，高固含聚氨酯面漆两层

	4
	接地电阻改造
	杆
	400
	根据接地电阻检测结果，对接地电阻不合格的照明设施增设或更换接地棒，并重新检测接地电阻，确保符合要求

	5
	照明数字化管理-电子标签
	处
	20000
	对缺失电子标签的的灯杆、灯具、控制箱进行补贴电子标签

	6
	照明数字化管理-坐标采集
	处


	20000
	对缺失上海城建坐标数据的灯杆进行坐标数据测量。使用校准合格的测量仪器，对缺失坐标数据的灯杆逐一测量、记录，汇总成电子表格导入信息平台


以上工作量仅用于帮助投标人了解工作内容和编制实施方案，★投标时统一按照365万元投报，否则视为投标不响应。实际工作量根据需求进行调整。

（1）制订计划

中标人编制年度实施计划，报采购人同意后下达实施。中标人应及时做好各阶段工作，确保配合采购人在第一季度完成计划下达，第三季度完成实施，10月份完成审价结算。（有的内容不可预见，是否有操作性）

（2）推进实施

1）实施前，中标人编制实施方案报采购人审核，经费组成参考相关定额及市场信息价，当年累计上报专项养护经费不超过养护合同中约定的专项养护经费上限。采购人可组织专家对方案进行评审，确保合理可行。审核通过后，中标人报养护监理进行施工准备情况的审核，同意后方可开工。

2)实施中，中标人建立专项养护工作的自检机制，对质量、安全、文明施工和工程进度进行自检，养护监理负责对其进行全过程管理，采购人进行抽查。中标人每月完成的工作量由监理审核后报财务监理。

3)实施完成后，中标人及时完成资料整理和自验工作，一周内向养护监理申请验收。监理初验通过后，由采购人组织最终验收。

(3)审价结算

专项养护费用按实结算，于验收后将相关结算资料报财务监理进行审价，价格依据附件1中相关规范及定额标准，以及上海建设工程造价信息发布的市场信息价（有信息指导价用月度信息价，无信息价用市场平均价）确认。按审价金额支付，但不超过专项养护经费。

（4）考核

按照《上海市市管道路照明设施养护考核办法》及养护合同等文件要求，根据实施情况，采购人对专项养护质量、安全和文明施工、进度等按相关规定进行考核评分。考核不合格的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13.其他

（1）应定期召开运行分析会，对设备运行情况、存在缺陷和所发生的异常及事故进行分析。针对存在问题，及时提出具体改进或调整措施并予以实施。运行分析会应邀请采购人、养护监理参加。

（2）应严格执行采购人安全生产及运行情况报告制度，及时上报事故、运行情况。发生事故应迅速组织应急抢修工作，并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事故分析报告。

（3）为保障道路照明养护工作稳定开展，中标人应对日常养护工作开展制定内部考核管理制度。将考核区域以行政区等条件（市管快速路、公路单独划分）进行划分并考核（考核区域划分详见附件3）。月度考核中有两个及以上的考核区域不合格，同一考核区域连续两个月或者累计三次考核不合格的，扣除当月日常养护费用的2%，且视为一次合同月度考核不合格。

四、运行月报、报表、技术标准等资料的要求

1.运行维护进场开始前10天内向采购人提交以下材料：运行维护方案（大纲）、年度运行维护计划、应急预案、各类作业指导书、管理标准和技术标准、下季度运行维护计划、下月运行维护计划、管理人员情况、特殊人员工种报审、备品备件主材品牌型号、仪器设备、施工机械设备报审等。养护监理审核通过后由采购人批准执行。

2.根据照明保障要求、设备技术条件和环境条件，制定月度运维计划（下月前5天）、季度运维计划（下季度前10天）。

3.每月5号前应将上月的“运行月报”报送采购人，月报内容包括：亮灯率、报修修复率、设备完好率、设施量统计数据、监控覆盖率、巡修/巡检工作、参与验收工作、外破统计、材料消耗情况、上月度整改情况和下个月工作计划等。

4.每季度结束15天内将上季度运行情况总结报告报送采购人，内容包括：亮灯率、报修修复率、设备完好率、设施量统计数据、监控覆盖率、巡修/巡检工作、参与验收工作、外破统计、材料消耗情况、运行维护经费使用情况、下季度工作计划等。合同履行结束后，提交年度运行分析总结报告，经采购人审核通过后，退还履约保函。

5.应将日常运行维护各项工作的时间、位置和内容记入工作日志，并将工作日志报采购人及养护监理。将设施设备的缺陷、故障情况以及维修情况记入设施台账。养护内业资料应在道路照明设施一体化平台进行填报登记。

6.中标人应按合同约定以及监理人根据采购人批准的指示，完成合同约定的全部工作，并对工作中的任何缺陷进行整改、完善和修补，使其满足合同约定的目的。

五、备品备件的管理要求

1.中标人采购的供应商近3年内在产品质量方面不得有行政处罚或投标人向其开具（惩诫性）业务联系单等失信行为。

2.所有设备、材料和配件均应符合相关国家、地方和行业标准，且必须为全新的产品，并且具有适合的等级标准。

3.中标人在采购设备、材料前均需按要求向采购人、监理工程师提供样品和相关第三方检测报告、出厂检验报告、产品合格证、使用许可证等产品技术资料，经采购人、监理工程师批准后方可进行采购（如需要，中标人应该按要求封样）。

4.终端控制器、区域控制器除应接入信息平台以外，还应符合相关技术标。

5.中标人应根据所辖道路照明设施情况配备下列备品备件和器材：

（1）重点区域道路使用的各类灯具、灯杆、灯架和主要配件。

（2）常用规格的灯具、灯杆、灯架等配件。

（3）各种类型和各种规格的光源。

（4）各种类型和各种规格的电气配件。

（5）各种规格的熔断体。

（6）常用规格的电缆和导线。

（7）各种类型和各种规格的电缆接线盒。

（8）常用规格的横担、抱箍、绝缘子等配件。

（9）各种类型和各种规格井盖和井座。

（10）照明控制和远程监控系统的主要部件。

（11）照明控制箱（柜）。

6.正常情况下，中标人应保证物料库存量超过2个巡检周期的常规消耗量。遇重大保障或防汛防台等特殊需要时，部分易损备件应适当增加库存。

7.废旧光源和电子装置应妥善存放和回收处理。危险废弃物应按国家规定保存和处置。

8.应急抢修材料应定期更新、换新，且不得与日常养护材料混用。

9.当道路新建工程、改扩建工程、大修工程或照明设施专项改造工程竣工时，中标人应检查确认道路照明设施的备品备件是否符合技术要求。

10.物料、废旧设施和仓库管理应满足相关标准要求。

六、安全生产、文明施工与环境保护要求

本项目的安全文明施工管理应贯彻执行国家和本市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方面的法律、法规，中标人应认真做好施工区域内的安全文明施工，以实现人身伤亡“零事故”为目标，保证在生产过程中不发生以下八种情况：

1.不发生人身伤亡事故；

2.不发生承（分）包商对工程违规发包或转包情况；

3.不发生负主要责任的重大交通事故；

4.不发生不按标准规范施工，延误送电亮灯造成严重后果的；

5.不发生因养护不力造成社会负面影响的事件；

6.不发生截留工程余废料并擅自处置；

7.不发生恶性违章，造成严重后果；

8.不发生路灯设备自盗案件。

七、场地和设备要求

1.场地能够满足人员办公、仓储和作业设备停放的需求。

2.场地应方便运行维护作业，规定时间内能赶赴报修现场。中心城区和郊区均有满足条件的场地，且分布较均衡合理。

3.为采购人及养护监理提供合适、能满足现场管理和资料存放的专用办公用房及相应设施。同时，为方便监理抽查提供必要的交通保障。

4.具备固定且满足存放照明相关物资（包括备品备件、应急物资、废旧设施等）要求的仓库，仓库具备实时视频监控功能且可接入道路照明信息平台。仓储应堆放整齐，标识有序，通道规范，确保安全。台账和出入库记录清晰完整，保存物资影像资料，每月上报台账、出入库信息。

场地要求：

	序号
	场地名称
	点位要求
	备注

	1
	指挥中心
	1
	在采购人管养区域的中环以内配备1处面积不小于100平方米的指挥和监控中心，具备自有信息化管理条件，同时落实24小时值班制。其中为采购人和监理提供的办公面积不少于60平米。

	2
	养护基地
	≥4
	中心城区和郊区均有满足条件的场地，其中中心城区不少于3处，且分布较均衡合理，用于停放车辆设备、存放备品备件设施及应急物资等。

	3
	废旧设施仓库
	≤3
	用于专门存放废旧设施的仓库总面积不少于1200平方，点位不超过3处，并设置可以接入监控中心的监控设备，配专人做好仓库的出入管理及记录，能够配合踏勘。


若投标人目前不具备以上条件，须承诺中标后15天内配齐上述基地。

5.应至少配备满足运行维护和应急抢修的车辆和设备：

要求配备不少于规定数量、规格的各类满足照明设施运行养护工作需要的车辆、设备等，包括但不限于各类登高车。养护车辆、设备需具备相关合格证，并建立管理台账。

车辆设备

	序号
	机械名称
	最低配备
	备注

	1
	14米-18米登高车
	13
	自有或租赁，具有定位功能，其中自有数量≥5台

	2
	19米及以上登高车
	2
	自有或租赁，具有定位功能

	3
	隧道专用登高车作业车
	2
	自有或租赁，具有定位功能，其中自有数量≥1台

	4
	巡视车
	14
	自有或租赁，具有定位功能，其中沪牌车辆数≥5

	5
	移动发电机
	3
	自有或租赁，其中30kW及以上移动发电机至少有1台，且必须为自有

	6
	防撞缓冲车
	2
	自有或租赁，具有定位功能，其中自有数量≥1台

	7
	8吨以上吊车
	3
	自有或租赁，具有定位功能


说明：沪牌车辆的配备，目的是为了满足限行范围内抢险需求。

若投标人目前不具备以上条件，须承诺中标后15天内配齐上述车辆。

检测设备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备注

	1
	照度计
	15
	其中自有不少于2台

	2
	色度计
	15
	其中自有不少于2台

	3
	万用表
	15
	其中自有不少于2台

	4
	钳形表
	15
	其中自有不少于2台

	5
	绝缘电阻测试仪
	15
	其中自有不少于2台

	6
	水平仪
	2
	其中自有不少于2台

	7
	功率计
	2
	其中自有不少于2台

	8
	坐标测量仪器
	2
	其中自有不少于2台


八、人员要求

1.管理人员要求

管理人员应具备道路照明养护相关能力和经验，按要求配备足够数量和资格的人员，确保足员足时到岗，具备信息化、数字化管理能力，能够处理分析相关数据，不断提升养护质量。

管理人员应固定，项目过程中不得随意更换，如需更换，应得到采购人同意。项目人员应满足合同存续期间行业管理单位发布的资格要求或采购人的其他资格要求，具体如下：

	序号
	名称
	最低数量
	要求
	备注

	1
	项目经理
	1
	★机电工程专业二级（含以上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

★投标人在投标书中承诺一旦中标，项目经理不得兼任其他项目的项目经理。

具有工学本科以上学历。
	提供证书的原件扫描件

	2
	技术负责人
	1
	高级工程师（机电、市政、电气、电力等相关专业）
	提供证书的原件扫描件

	3
	管理人员
	9
	中级以上职称（机电、市政、电气、电力等相关专业）
	提供证书的原件扫描件

	4
	资料管理
	3
	资料员岗位证书，
	提供证书的原件扫描件

	5
	质量管理
	1
	质量员岗位证书
	提供证书的原件扫描件

	6
	安全管理
	4
	★安全员岗位C证
	提供证书的原件扫描件

	7
	操作工
	2
	吊车操作证
	提供证书的原件扫描件


九、其它服务要求

1.中标人分管领导应参加采购人每月召开的运行维护月度例会。

2.应做好电费和其它与审计有关的资料，配合采购人进行电费和运维费的审计工作。

3.按照道路照明设施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做好有关工作，配合采购人处理市管道路照明设施范围内的法律事务。

十、奖惩办法

项目采取考核评分与负面清单并行的奖惩办法。相关奖惩款项可在就近一次支付中进行体现，如有遗漏，也可以在最后一笔支付款项中集中体现。

1.考核评分法

采购人委托养护监理按附件2《上海市道路照明设施养护考核办法月度考核评分表（暂行）》对中标人进行考核。考核得分由采购人按月计算，80分（含）以上为合格，进行季度和年度汇总。根据考核结果，该季度每月考核评分均为80分（含）以上，全额支付日常养护经费；考核评分低于80分的月份，每降低1分，扣除当月日常养护费用的2%。

在一年日常养护考核中，连续2个月或者累计3个月考核不合格，采购人可单方面解除合同，且中标人3年内不得参与市管道路照明设施日常运行维护、专项改造等项目的投标。

2.负面清单法。针对养护工作中发现的重要、关键问题，实行负面清单管理，除按考核评分法进行扣分，还将进行直接扣除养护经费。

附件1

中标人承担本项目道路照明设施的日常维护工作必须符合以下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标准要求，如有更新以现行有效的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城市照明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4号令）

《上海市绿化条例》

《上海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标准》

《上海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

《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CJJ45-2015)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2）

《城市道路照明工程施工及验收规程》（CJJ89-2012）

《城市照明自动控制系统技术规范》（CJJ/T227-2014）

《高杆照明设施技术条件》（CJ/T3076-1998）

《灯杆第1部分：一般要求》（QB/T5093.1-2017）

《灯杆第2部分：钢质灯杆》（QB/T5093.2-2017）

《照明测量方法》（GB/T 5700-2023）

《灯具第1部分一般要求与试验》（GB7000.1-2015）

《灯具第2-3部分：特殊要求道路与街路照明灯具》（GB7000.203-2013）

《投光灯具安全要求》（GB7000.7-2005）

《灯的控制装置第1部分：一般要求和安全要求》（GB19510.1-2009）

《灯的控制装置第10部分放电灯(荧光灯除外)用镇流器的特殊要求》（GB19510.10-2009）

《灯的控制装置第13部分:放电灯(荧光灯除外)用直流或交流电子镇流器的特殊要求》（GB19510.13-2007）

《灯的控制装置第14部分：LED模块用直流或交流电子控制装置的特殊要求》（GB19510.14-2009）

《管形荧光灯和其他放电灯线路用电容器一般要求和安全要求》（GB18489-2008）

《螺口灯座》（GB17935-2007）

《杂类灯座第1部分：一般要求和试验GB19651.1-2008》（GB19651.1-2008）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50052-2009）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50054-2011）

《挤包绝缘电力电缆及附件 第1部分》（GB∕T 12706-2020）

《额定电压450/750v及以下聚乙烯绝缘电缆》（GB/T2023-2008）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68-2006）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35kV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73-92）

《道路照明工程建设技术标准》（DG/TJ08-2214-2024）

《道路照明设施运行养护标准》（DG/TJ08-2215-2016）

《道路照明设施监控系统技术规程》（DG/TJ 08-2296-2019）

《上海市市政工程养护维修估算指标 第七册 城市道路照明设施（SHA1-42（07）-2022）》

《上海市市政工程预算定额 第二册道路照明工程（SHA1-31(02)-2018）》

《上海市市政工程养护维修预算定额第七册道路照明设施（SHA1-41（07）-2018）》

《上海市市政工程养护维修预算定额第八册城市道路掘路修复工程（SHA1-41（08）-2018）》

《上海市道路照明设施标准图集》（DBJT08-131-2020）

《上海市道路照明LED灯具技术要求（试行）》（沪综管中心[2022]12号）

《照明控制箱技术要求（试行）》（沪综管中心[2021]34号）

《悬臂安装路灯的防坠落装置设置要求（试行）》（沪综管中心[2021]34号）

《上海市道路照明编码规则及标识要求（试行）》（沪综管中心[2023]6号）

《上海市城市综合管理事务中心市管道路照明设施电费管理制度（试行）》（沪综管中心[2024]74号）

《废旧道路照明设施收运、仓储工作实施细则》（沪综管中心[2024]73号）

《上海市城市综合管理事务中心道路照明设施资产管理办法（2024版）》（沪综管中心[2024]69号）

《上海市城市综合管理事务中心防汛防台工作预案（试行）》（沪综管中心[2023]23号）

市委市政府、市住建委、采购人相关通知、要求等。

附件2

xxxx年x月上海市道路照明设施养护考核办法月度考核评分表（暂行）

按照考核区域分别考评
	考核类别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考核标准
	扣分标准
	备注

	外业检查（80 分）
	关键指标（30分）
	亮灯率（10分）
	月度亮灯率≥99%，且不低于全市平均水平（月抽查数量不少于15000盏）
	99.5%≤亮灯率，得10分，                              99%≤亮灯率＜99.5%，得8分，                99%≤亮灯率，得6分，                    亮灯率＜99%，不得分，                        亮灯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每低0.1%扣1分
	每月不低于4次

	
	
	设施完好率（10分）
	设施完好率≥98，且不低于全市平均水平（月抽查数量不少于150个控制箱）
	99%≤设施完好率，得10分,                 98.5%≤设施完好率＜99%，得8分,              

98%≤设施完好率＜98.5%，得5分,                设施完好率＜98%，不得分,                     设施完好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每低0.1%扣1分
	

	
	
	报修修复率（10分）
	报修修复率达到100%(根据实际接到外部报修数量抽查)，工单、应急抢修达到响应和处置时间要求
	低于100%不得分，未达到响应和处置时间要求，一次扣0.5分，扣完为止
	

	
	现场施工（16分）
	组织措施落实（3分）
	检查作业人员上岗证；检查工作票上工作任务和各项安全措施落实及执行情况等
	每项不符合扣1分，扣完为止
	每月不低于4次（重大保障和应急处置落实根据实际发生开展，当月未发生的，分值均摊至其余内容）

	
	
	技术措施落实（3分）
	检查停电、验电、装设接地线的技术措施落实情况；检查施工现场是否悬挂标示牌和装设围栏等；
	
	

	
	
	安全措施落实（3分）
	检查现场施工人员是否穿着反光衣佩戴安全帽；检查带电作业安全措施是否落实；检查登高作业的安全措施落实情况；检查将军帽放置是否符合要求；检查快速道路施工是否有保障车配置；检查邻近有电线路施工是否保证安全距离等
	
	

	
	
	文明施工落实（3分）
	检查现场文明施工落实情况
	
	

	
	
	重大保障和应急处置落实（4分）
	检查重大活动、节日保障方案编制和落实情况；检查防汛防台预案编制、修订和落实情况，检查应急演练情况
	
	

	
	巡检质量（24分）
	设备缺陷管理（5分）
	未发现设备故障或缺陷（查验故障缺陷记录）
	发现一项扣0.5分，扣完为止
	每月不低于4次（与设施完好率同步检查）

	
	
	
	未在规定周期内消除缺陷（查验故障缺陷记录）
	
	

	
	
	巡查（5分）
	重要区域周期不大于5天，其他区域巡查周期不大于10天
	每项不合格扣0.5分，扣完为止
	

	
	
	巡检（10分）
	重要区域巡检周期不大于2周（控制箱1个半月），其他区域巡检周期不大于1个月（控制箱3个月）
	每项不合格扣0.5分，扣完为止
	

	
	
	外破或设施丢失（3分）
	未报、迟报
	发现一次扣0.5分，扣完为止
	

	
	
	违规外挂设施处置(2分）
	未及时发现或未按要求处置
	发现一次扣0.5分，扣完为止
	

	
	设施管理（10分）
	设备资料现场准确率（10分）
	检查现场设施和VISO图纸是否一致（以控制箱为单位进行检查）
	每项不符合扣0.5分，扣完为止
	每月不低于4次（与设施完好率同步检查）

	
	
	设施更新
	每月按时定期更新，实行零报告制度
	每个巡检周期未更新未全覆盖，1个控制箱扣0.5分，扣完为止
	每月1次

	
	投诉处置（5分）
	重复件、不满意件和超周期件（5分）
	统计有责重复件、不满意件和超周期件
	每项不符合扣0.5分，扣完为止
	每月1次

	
	内业管理（10分）
	工作日志（2分）
	巡检、巡修计划有效执行；工作日志及时、完整、准确，体现上月问题整改情况
	每项不符合扣0.5分，扣完为止
	每月抽检1次

	
	
	耗材管理（2分）
	耗材资料更新及时，且及时录入平台
	每项不符合扣0.5分，扣完为止
	

	
	
	学习培训（2分）
	每月组织安全培训并考试，有相关记录
	每项不符合扣0.5分，扣完为止
	

	
	
	
	每月组织信息化等新技术的培训并考试，有相关记录
	每项不符合扣0.5分，扣完为止
	

	
	
	信息平台使用数据填报（2分）
	按要求使用信息平台管理软件和填报各项数据
	每项不符合扣0.5分，扣完为止
	

	
	
	运行分析报告（2分）
	每月进行运行分析，内容详实、准确，有针对性、可行性
	没有相关记录扣0.5分
	

	
	物资管理（5分）
	物资管理安全（2）
	仓库应定置管理，堆放整齐、通道规范，不存在消防安全隐患，视频接入照明信息平台
	每项不符合扣0.5分，扣完为止
	每月抽检1次

	
	
	物资账册明晰（3）
	各类物资（包括废旧设施）分类管理，标识完整，账册清晰，材料仓库管理有序
	每项不符合扣0.5分，扣完为止
	

	总得分
	


注：考核表以管理单位最终发布为准

考核区域划分

	管理区域
	考核区域
	范围

	1
	重要设施
	高杆灯
	高杆灯

	
	
	街坊灯
	街坊灯

	
	
	控制箱
	中心城区+闵行

	
	
	
	宝山+市管公路

	2
	区管道路1
	东部区域
	黄浦区

	
	
	
	徐汇区

	
	
	
	虹口区

	
	
	
	杨浦区

	3
	区管道路2
	西部区域
	静安区

	
	
	
	长宁区

	
	
	
	普陀区

	4
	区管道路3
	宝山1
	宝山区1(南北高架、蕰川公路西侧）

	
	
	宝山2
	宝山区2(南北高架、蕰川公路东侧）

	5
	区管道路4
	闵行1
	闵行区1（外环线、沪金高速西侧）

	
	
	闵行2
	闵行区2（外环线、沪金高速东侧）

	6
	市管公路及快速路1
	西北区域
	G204沪宜公路

	
	
	
	G2京沪高速入城段

	
	
	
	G312曹安公路

	
	
	
	G318沪青平公路

	
	
	
	北翟路地道

	
	
	
	S125北青公路

	
	
	
	嘉闵高架嘉定段

	
	
	
	嘉闵高架闵行段

	
	
	
	诸光路地道

	
	
	
	S224嘉松北路

	
	
	
	S224嘉松中路

	
	
	
	S5沪嘉高速嘉定段

	
	
	
	S5沪嘉高速普陀段

	
	
	
	S321宝钱公路

	
	
	
	S322宝安公路

	
	
	
	S322宝杨路、宝安公路

	
	
	
	S26入城段闵行段

	
	
	
	S26入城段青浦段

	
	
	
	航站楼高架

	
	
	
	虹翟高架

	
	
	
	虹渝高架

	
	
	
	建虹路高架

	
	
	
	扬虹路高架

	7
	市管公路及快速路2
	南部区域
	G228浦卫公路

	
	
	
	G228港漕公路

	
	
	
	G320北松公路

	
	
	
	G320车亭公路

	
	
	
	G320沪闵公路

	
	
	
	G320亭枫公路

	
	
	
	S123浦星公路

	
	
	
	S124沪松公路

	
	
	
	S124漕宝路、沪松公路

	
	
	
	S124松卫北路

	
	
	
	S221川南奉公路

	
	
	
	S223昆阳路

	
	
	
	S223浦卫公路

	
	
	
	S224嘉松南路

	
	
	
	S225朱枫公路

	
	
	
	S226新车公路

	
	
	
	S227林海公路

	
	
	
	S324大叶公路

	
	
	
	S324叶新公路

	
	
	
	S325南奉公路

	
	
	
	S325南亭公路

	
	
	
	S4沪金高速

	
	
	
	辰塔公路横潦泾大桥

	
	
	
	虹梅南路高架

	8
	市管公路及快速路3
	申字形区域
	中环（浦西段）

	
	
	
	南北高架(浦西段）

	
	
	
	内环高架浦西段

	
	
	
	延安高架

	9
	市管公路及快速路4
	东北部区域
	S128陈海公路

	
	
	
	G346江杨北路、蕰川公路

	
	
	
	S126沪太公路

	
	
	
	S127蕰川公路

	
	
	
	沪闵高架

	
	
	
	同济高架

	
	
	
	逸仙高架

	
	
	
	S7沪崇高速宝山段

	
	
	
	S7沪崇高速嘉定段

	
	
	
	S20外环线（浦西段）

	
	
	
	S6沪翔高速宝山段

	
	
	
	S6沪翔高速嘉定段

	
	
	
	北翟高架

	
	
	
	周家嘴路隧道

	
	
	
	北横通道




